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電池交換營運系統示範推廣計畫」
電池交換新北市示範系統電動二輪車借用要點

一、為讓民眾體驗電池交換系統之便利性，以鼓勵民眾踴躍購買使用共通規格電池之電動機車及電動自行車（以下簡稱電動二輪車），特訂定「電池交換新北市示範系統電動二輪車借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借用對象：凡居住或以新北市為生活地點且年滿15歲以上之民眾得借用電動自行車，年滿18歲以上具有機車駕照之民眾得借用電動機車，又未滿20歲者須由父母或法定代理人共同填寫借用申請單（以下簡稱借用單，如附件1）。
三、借、還車地點：如附件2。

四、電池交換站地點：如附件3。

五、開始提供借車服務日期：103年2月20日（星期四）。
六、借、還車期限
（一）個人借用以當日借、還車為原則，103年3月20日起，若無人預約借用，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同意，得延長借車期限，至多以借用3日為限。
（二）團體借用以不超過1週為原則，借用期滿無其他團體預約借用時，經環保署同意，得延長借用1週並以延長借用1次為限。

七、借、還車時間
（一）借車時間：每日10：00至21：00，休假日依各借用點營業時間，但遇天災等特殊不可抗力因素，得公告暫停出借。

（二）還車時間：借用者應依借用單約定歸還日10：00至21：00期間歸還借用之電動二輪車，但遇有特殊原因或因車輛管理需要，經環保署同意者，得延後還車時間或終止借用。

八、借用方法
（一）個人借用
1. 採預約或親臨借用點辦理借用手續；預約以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方式辦理。

2. 為讓更多民眾有機會體驗電池交換系統，個人限借用1輛電動二輪車且以借用1次為原則，特殊原因經環保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3. 曾於103年2月20日至103年3月19日期間租用者，得以再租用1次為原則，特殊原因經環保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團體借用
1. 指5人以上之企業團體，或特約洽談之營業商家。

2. 採預約或親臨借用點辦理借用手續；預約以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方式辦理。
3. 為讓更多團體有機會體驗電池交換系統，團體限借用5輛電動二輪車且以借用1次為原則，特殊原因經環保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個人借用與團體借用車輛比例以7：3為原則，特殊原因經環保署同意後，得調整車輛借用比例。

九、借、還車流程
（一）個人及團體借車流程
1. 出示個人或團體代表人有效期內之身分證件正本供驗證；外縣市民眾需加附在新北市上學上班之學生證或工作證明。

2. 確認借用單切結事項並填寫借用單。
3. 質押借用人證件影本並依借用輛數每輛交付押金新臺幣1,000元。
4. 領取車輛鎖匙。

5. 考量個人衛生問題，請自備安全帽，未自備安全帽者，得視需要於借用點租用安全帽。
6. 依工作人員引導至停車場取車，檢查確認借用之車輛正常妥善後完成借車程序。

（二）個人及團體還車流程
1. 依工作人員引導至停車場，停放車輛。

2. 歸還車輛鎖匙及安全帽（租用者）。
3. 經借用點工作人員確認車輛外觀性能正常妥善後，取回所押證件影本及押金，並於借用單簽名佐證已取回證件影本及押金。
十、借用人須注意及遵守事項
（一）借用人（單位）對借用之車輛有保管及維護之責任。為確保騎乘安全，請注意遵守交通法令，嚴禁不正當方法騎乘車輛，並應全程配戴安全帽與視個人需要配戴護具。所有借用車輛均已投保強制險及第三責任險（保額：財損20萬、體傷150萬、每事故最高總額300萬），借用人（單位）若認為保險額度不足，請自行另外投保相關保險。

（二）借用人（單位）應於約定之時間內歸還車輛，同時配合管理人員引導將車輛停放於指定場所，交還鑰匙。若未依約期歸還，每小時酌收100元違約作業處理費。
（三）借用人（單位）於借用期間之人身安全，概由借用人（單位）自行負責。若將車輛轉借他人使用，以致發生事故者，亦由借用人（單位）負責。騎乘者應於騎乘前確實檢查車輛之安全性，如煞車、輪胎是否正常。
（四）借用車輛若因不當使用而造成損壞時，借用人（單位）須照價支付修理費；若遺失，則須照價賠償（詳附表1）。借用期間之路邊停車費或其他規費，概由借用人（單位）自行支付。
（五）蓄意破壞導致車輛毀損，除需賠償修復費用外，將可能被依刑法毀棄損壞罪嫌送辦。如有侵占行為者，將依刑法侵占罪嫌送辦。
（六）為維護自身安全，騎乘車輛請視個人狀況，應全程配戴安全帽並視個人需求配戴相關護具，並請小心騎乘注意安全，不得爭先、爭道、並行、競速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騎乘。借用期間若有交通違規情形，相關處罰及罰鍰概由借用人（單位）自行負責。
（七）借用點車輛除經環保署同意且與特定營業商家簽具特殊使用約定外，不得轉借作其他營利用途使用。

（八）借用人（單位）未依本要點規定且違反情形嚴重者，借用點得立即停止借用，借用車輛若毀損、遺失或衍生相關費用，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九）附件1所列借用點皆可辦理借還手續，免運費，但若指定送車地點或外出至其他非借用點收回車輛者酌收200元運費，偏遠地區費用另計。

（十）借用車輛發生故障需緊急救援，請電洽就近租用點聯繫救援事宜；若電池交換機台或交換過程中需緊急救援，請電洽台灣城市動力股份有限公司聯繫救援事宜（聯絡電話詳附件1）。
十一、借用人（單位）借用車輛，同意無條件協助租用點工作人員詳實填寫使用者經驗調查表，以做為環保署後續推動電動二輪車相關政策之參考。
十二、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為借用對象
（一）智能或體力不能對所駕駛車輛為做正常之控制者。
（二）精神失常者。

（三）因飲酒或服用藥物不能對所駕駛車輛為正常之控制者。
附表1.車價及耐用年限表（自車輛出廠日起算）
電動機車                                        單位：新臺幣元
	
	第1月
	第2月
	第3月
	第4月
	第5月
	第6月
	第7月
	第8月
	第9月
	第10月
	第11月
	第12月

	第1年
	68400
	66500
	64600
	62700
	60800
	58900
	57000
	55100
	53200
	51300
	49400
	47500

	第2年
	45600
	43700
	41800
	39900
	38000
	36100
	34200
	32300
	30400
	28500
	26600
	24700

	第3年
	22800
	20900
	19000
	17100
	15200
	13300
	11400
	9500
	7600
	5700
	3800
	1900


電動自行車                                      單位：新臺幣元
	
	第1月
	第2月
	第3月
	第4月
	第5月
	第6月
	第7月
	第8月
	第9月
	第10月
	第11月
	第12月

	第1年
	39600
	38500
	37400
	36300
	35200
	34100
	33000
	31900
	30800
	29700
	28600
	27500

	第2年
	26400
	25300
	24200
	23100
	22000
	20900
	19800
	18700
	17600
	16500
	15400
	14300

	第3年
	13200
	12100
	11000
	9900
	8800
	7700
	6600
	5500
	4400
	3300
	2200
	11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電池交換營運系統示範推廣計畫」

電動二輪車借用申請單

編號：                        （一式二聯 正聯：借用點留存 副聯：借用人自存）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住   址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起

	預計歸還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止

	繳押證件影本
	□身分證  □健保卡  □駕照
	□押金1,000元
	□其他

	牌照號碼或
車架標章號碼
	

	借用須知：
1. 如需延長歸還日期，最遲應於預計歸還日期當天下午3時前向借用點提出書面申請，經環保署審核是否同意延長歸還日期。

2. 借用人應確實檢查車輛是否良好，各項功能（如煞車、輪胎等）是否正常，隨車配件是否齊全。如發現故障或短少，請即告知服務台人員處理後，再行借用，借用後請先於租用點之電池交換站體驗電池交換方式後，再行離開，以熟悉電池交換流程。
3. 借用人於借用期間之人身安全，概由借用人自行負責，若轉借他人使用，以致發生事故者，亦由借用人負責。
4. 為確保騎乘安全，請注意遵守交通法令，嚴禁不正當方法騎乘車輛，全程應配戴安全帽並視個人需要配戴護具，自行投保保險。
5. 借用人應注意保管及使用借用車輛，如不慎損壞或遺失時，須負責恢復原狀或賠償修復費用或照市價賠償相同等級車輛之費用。
6. 借用人應依約定時間準時歸還車輛，如逾期歸還，逾時30分鐘以內不計罰違約金，逾時30分鐘以上，每逾時1小時逾期作業處理費新臺幣100元，不滿1小時以1小時計算。但可證明因意外事故等不可歸責之原因，致不能如期歸還者，不在此限。

	隨車配件檢查欄
	□安全帽  □前車燈  □後車燈  □鎖匙（請逐項打勾確認）

	交
車
	借 用 人
	（本人已詳閱借用須知）簽名：

	
	借用站點

點交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還
車
	借 用 人
	（已退還本人押金和質押證件）簽名：

	
	借用站點

點收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特殊狀況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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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二輪車借用點一覽表

	編號
	借  用  點  名  稱
	借  用  點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帳 號

	1
	富搌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40巷1號
	02-2953-8365
	02-2953-8366
	fuechan@ms53.hinet.net

	2
	綠大國際有限公司-總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2段5號
	02-2272-2860
	02-2272-2675
	littlelee@kimo.com

	3
	永昌車業有限公司-總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12巷11號
	02-2259-1527
	02-8253-6828
	a2536828@yahoo.com.tw

	4
	尚紳電動車業-中原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81號
	02-8282-1137
	02-8282-3800
	hogi4766@yahoo.com.tw

	5
	榮鋒科技電動車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2段360號
	02-8522-2398
	02-8522-2397
	hsnu749@gmail.com

	6
	永繹電動車業-光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榮路57號
	02-8282-8857
	02-2288-5880
	hogi4766@yahoo.com.tw

	7
	金重行車料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4段148號
	02-2985-4124
	02-2987-9742
	nkc_moto@yahoo.com.tw

	8
	有利車行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95號
	02-8686-3848
	02-8686-6299
	a0988810319@gmail.com

	9
	捷士達電動車行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56號
	02-8985-5532
	02-8985-6015
	jsd8985@gmail.com

	10
	城市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1號
	02-2298-9311
	02-2298-9392
	service@citypower.com.tw


電池交換站站點及地址一覽表

	編號
	站名
	地址

	1
	金重行車料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4段148號

	2
	捷士達電動車行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1段56號

	3
	綠大國際有限公司-總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2段5號

	4
	富搌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40巷1號

	5
	永昌車業有限公司-總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12巷11號

	6
	榮鋒科技電動車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2段360號

	7
	有利車行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95號

	8
	尚紳電動車業-中原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81號

	9
	永繹電動車-光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榮路57號

	10
	城市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1號

	11
	土城區公所
	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2號前

	12
	中油廣福路站
	新北市土城區四川路1號

	13
	中油連城站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3段283號

	14
	中油中和站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260號

	15
	山隆中和站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1178號

	16
	中油潤泰雙和站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22號

	17
	宏岩科技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31號

	18
	中油五股工業區站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路99-3號

	19
	中油民族路站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90號

	20
	板橋後站廣場空地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1段與館前西路46巷路口

	21
	鐵馬驛站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43巷口對面

	22
	板橋第二場區體育館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5號對面

	23
	和平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35號

	24
	台北紙廠簡易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2段30巷口

	25
	莊敬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120號

	26
	八德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與雙十路口

	27
	民生公園旁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1段28號

	28
	府前站
	新北市板橋區新府路1號對面

	29
	中油新莊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38號

	30
	中油輔大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48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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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ㄉ















































































































